
不断出现。27 号公告明确，“将股权转让给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

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、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

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”，属于计

税依据明显偏低的正当理由，反过来说也就是如果将股权低价

转让给以上列举以外的人，而且计税依据明显低于其对应的净

资产份额的，就应该按照净资产份额确定计税依据，而接受捐

赠的对象，则视其为自然人或法人分别适用不同的税收待遇。

即：27 号公告仍然未将接受捐赠股权作为“其他所得”，因此接

受捐赠的对象如为自然人，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义务；而捐

赠方计税依据明显偏低，低到了“零”的程度，应该按照核定价

格，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当然，对该问题的理解可能会有一些异议，有人认为如果

转让价格为1元，则可以按照 27号公告核定计税依据；而如果

为0，则性质发生了变化，对外捐赠股权不属于交易，因此不属

于 27 号文件规范的范畴。实践中各地税务机关可能会对该问题

有不同的解释，在实际操作中，纳税人应充分注意到税收风险

的存在。

案例（五）：张先生持有 M 公司 50% 股权，M 公司所有者

权益为1 000万元，其中注册资本 500万元，未分配利润和盈

余公积为500万元。张先生将股权无偿赠送给了李先生，张先生

和李先生不属于 27号公告中所列举的亲属关系。

税务机关可能认为：张先生对应的净资产份额为500万

元，因此其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，应按照 250万元

（500 -500×50%）确认财产所得，从而缴纳个人所得税 50万元

（250×20% ）。

五、对接受转让股权再转让个人所得税问题进行

了界定

27 号公告第四条规定：纳税人再次转让所受让的股权的，

股权转让的成本为前次转让的交易价格及买方负担的相关税

费。但是，这里的“交易价格”究竟是核定计税依据之前的交易

价格还是核定的计税依据呢？从合理的角度来看，应该按照核

定后的计税依据比较合适，但是从文件表述及语法角度看，“交

易价格”指核定前的交易价格比较合适。因此，笔者以为这里

的表述不甚清晰，有待税务总局进一步确定。

例如：张先生将股权转让给王先生，并向税务机关申报交

易价格 1 000万元，税务机关认为计税价格明显偏低，核定计

税价格为1 500万元。王先生将取得的股权转让给李先生，转

让价格为2 000万元。此时，股权转让的成本为前次转让的交

易价格。这里的交易价格究竟为1 500万元还是1 000万元呢？

笔者认为按照 2 000万元比较恰当。但是在执行层面，相信大多

数税务机关会按照 1 000万元作为前次转让的交易价格，而不

是核定以后的计税依据。

六、核定计税依据的方式确定为三种方法，并且

没有兜底条款

广东、河北此前的文件规定可以按照股权投资的同期存款

利息确定转让价格，27 号公告对核定计税依据的三种方法中未

包括此种方法，并且也没有兜底条款，说明这一方法并未被税

务总局认可。这意味着 27号公告下发后，这些地税机关再按照

三种方法以外的方式核定计税依据，有违反 27号公告之嫌。

27 号公告规定，纳税人对主管税务机关采取的上述核定

方法有异议的，应当提供相关证据，主管税务机关认定属实后，

可采取其他合理的核定方法。即，只有纳税人对上述核定方法

有异议的，税务机关可以采纳其他合理核定方法，但是一般情

况下，不能自行采用其他核定方法。

（作者单位 ：河北经贸大学）

责任编辑  崔 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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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所国家会计学院获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

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北京、上海、厦门三所国家会计学院已成为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。
北京、上海、厦门三所国家会计学院是国务院自1998年起相继设置成立的，其性质是专业化、正规化和现代化的会计、审计、

财政、金融等专业继续教育机构，主要培养应用型、复合型高级会计人才。国家会计学院成立以来，已累计培养中高级会计和经

济管理人才50万人次，分别与清华大学、上海财经大学、厦门大学联合招生、培养会计硕士（M PAcc）专业学位研究生共计731人，

在我国应用型高级会计人才培养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会计硕士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，完善高层次会计人才培养体系而设置的培养高素质、应用型会计专门人才的硕士专业学

位。国家会计学院成为独立的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，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主管部门、行业企业的联

系与合作，对于丰富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办学模式，提升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行业的影响力和社会的公信力，充分体现会

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特色、促进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（本刊记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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